
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河防口村南3宗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模拟出让价格评估
投标文件
经济文件
报 价 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20年07月17日                         
报 价 函
致： 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1、根据贵方招标的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河防口村南3宗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模拟出让项目招标文件，遵照有关规定，我方认真阅读并研究了招标文件的的投标须知、商务要求及其他有关文件后，我方愿以人民币(大写) 叁拾伍万元（35万元）的投标，按上述招标文件、商务要求及要求等条件要求承包上述工程的价值评估。
 2、若我方承办，我方保证按项目规定的工期内及时完成招标全部工作内容，质量标准为 合格 。
 3、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方的招标文件及答疑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组成部分。
投  标 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2020 年 07 月 17 日
承  诺  书
致：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我方愿意参加贵方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河防口村南3宗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模拟出让项目招标工程。在此，我方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方保证此次投标资料真实可信，如有虚假，我方无条件放弃本次投标资格；
二、我方保证所供设备满足设计要求的各项性能指标，如不能满足，我方自愿退出并承担给招标单位造成的全部损失。
三、我方保证此次投标包含招标文件中招标范围内全部内容，如有丢项、漏项或计算错误，我方承诺不再向贵司提出调整投标要求；
四、如我方施工，我方承诺按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及时与贵方签定合同，并保证按照合同要求的时间及时进行价值评估。如有变动，我方将书面说明提交贵司并征得贵司同意，如因我方原因致使合同未能及时签订导致影响评估工作，我方无条件放弃承办资格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五、我方承诺：无论我方是否承办，我方将对本工程招标的全部过程及内容严格保密。
我方的其他承诺：
投标单位（盖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0 年 07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成立时间：       2000      年      11      月       27     日
经营期限：
    2000年11月27日至2030年11月26日        

姓    名： 齐宏   性别：   男   年龄：   54   职务：
总经理

系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盖公章）
日    期： 2020 年 07 月 17 日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致： 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齐宏   系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的   陈颖   为我公司签署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河防口村南3宗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模拟出让项目工程的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我承认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工程的投标文件的内容。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  陈颖   性别 ：   女     年龄： 41           
身份证号码： 110101197901172061 职务：部门经理
投标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2020  年  07 月 17 日
工程投标汇总表
	序号
	名称或地号
	土地面积（㎡）
	评估报价单位（万元）

	1
	5.7时点科研用地
	303600
	35

	2
	270600300019000000
	1052.04
	

	3
	270600300020000000
	18449.96
	

	4
	河防口村南1宗工业用地
	284098
	

	5
	协助委托方完成土地出让工作并在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为委托方提供相关政策咨询服务
	


我司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32号），参考《国家计委 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计价格〔1994〕2017号），我司宗地评估业务按照差额定率分档累进计费，具体标准为：
宗地地价评估收费标准

	档次
	土地价格总额（万元）
	收费标准（‰）

	1
	100以下（含100）
	4

	2
	101-200部分
	3

	3
	201-1000部分
	2

	4
	1001-2000部分
	1.5

	5
	2001-5000部分
	0.8

	6
	5001-10000部分
	0.4

	7
	10000以上部分
	0.1


本次待估宗地土地总价值约19亿元，分宗地收费应收取约39万元人民币，另外加上相关政策咨询服务费8万元人民币。共计47万元人民币。我公司根据此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本项目评估工作的繁简程度，给与七五折优惠，本次估价服务费合计为人民币35万元整。

大写金额：叁拾伍万元整人民币。

投标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盖公章）
日    期： 2020 年 07 月 17 日


